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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7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

问题编号：问题37
问题表述：甘州区捷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取水许可证审批生活 用水0.55万立方米/年，实际用水2.5万立方米/年，超审批用水3.5倍，同时还存在将生活用水用于生产用水的超用途取水问题；甘州区三闸镇新建村未办理取水许可手续建设4 万立方米蓄水池。高台县红崖子灌区2024年超许可取水451.8 万立方米。山丹县甘肃祥永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未按取水许可批复要求建立用水台账，2023年超许可用水5.73万立方米。山丹县交通应急救 援物资保障中心建设项目未经许可抽取农灌水用于洗砂作业，擅自将砂土、洗砂底泥倾倒在行洪沟道形成拦截坝，阻碍河道行洪安全。山丹腾达西铁合金有限公司改变取水用途，将7.12万立方米工业用水用于农业灌溉。甘州区明永镇下崖村3家鱼塘违规取 水经营养殖。
整改目标：严格规范取水许可审批，加强取用水监管，擅自改变取水用途、超许可取水、未经许可擅自违法取水等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查处。
整改时限：2026年6月30日前
整改实施主体：甘州区、高台县、山丹县党委和人民政府，张掖经开区党工委和管委会，市水务局
整改情况：
1.印发《高台县水预算管理办法》《高台县2025年水预算方案》，将用水指标落实到灌区、各镇和用水单元。科学制定灌溉配水计划，细化地表水管理台账，按照“一区一档”“一渠一册”统一装订、编码管理，精细管理水资源。2025年红崖子灌区全年实际用水量未超过许可量。
2.依法对红崖子水资源保护利用所超许可取水问题进行行政处罚，并处罚金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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